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创收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各项收入分配的管理，开拓创收渠

道，增强学院综合财力，促进学院教学、科研等事业的健康

发展，根据《浙江工商大学有偿社会服务收入分配管理办法》

（浙商大财〔2023〕61 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收经费是指学院按照学校规定的程序，报请

相关部门立项批准收费的、利用学校资源依法从事的各类教

育培训等以创收经费立项的收入。

第二章 创收活动开展原则

第三条 学院在开展创收活动中应遵循国家的法律、法

规，服从学校和学院的管理，维护学校和学院的声誉，兼顾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服务质量。一切创收活动必须在

保证完成所承担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任务的前提

下进行，不得影响学校和学院正常教学、科研、管理、服务

等工作以及上级或学校下达的工作任务。

第四条 创收收入主要包括：各类培训收入、在职研究

生层次课程班收入、教育辅助收入及其他创收收入。



第五条 加强对学院创收活动的管理，确保创收活动及

财务活动合规、安全。

第三章 创收经费使用原则

第六条 以学校名义举办并直接面向培训或服务对象

收费的项目，必须事先报校收费领导小组审核，必要时由计

财处按照规定向省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进行报批或备案，经批

准后方可进行收费。面向社会公开服务的项目，应事先向社

会公示收费标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条 开展创收活动时，必须按照上级及学校关于收

费票据管理的相关规定，开具由财政或税务部门监制的合法

票据。严禁通过使用非正式收据收费，或不开收据（或发票）

直接向服务对象收取现金等方式隐瞒创收收入。

第八条 严禁私设收费项目、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及其他

乱收费行为。如违反规定收费的，一经发现，全部收入收缴

学校，并追究直接责任人以及学院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九条 各类创收收入如需上缴上级部门或为上级部门

代收的，须出具相关文件证明并按《浙江工商大学经费支出

审批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所有创收收入均须首先上缴学校，然后根据学

校和学院的管理和分配比例拨付（返还）给学院，进行使用，

如不上缴收入，则视为私设“小金库”，并追究相关负责人



和人员责任。

第十一条 学校分配给学院的资金其中有5%需划拨到学

院发展基金。剩余的创收经费，学院应主要用于创收成本开

支、补充本部门教学经费的不足，用于日常管理、学院行政、

教学科研、绩效津贴配套等方面，部分可按规定用于职工福

利和奖励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第十二条 创收成本主要是指与开展创收活动有关的

课时费、管理费、劳务费等经费，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优劳优酬的原则，鼓励教职员工在保证完成教学、科研及其

他各项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创收。

第十三条 单位创收收入分配时，如涉及直接面向培训

或服务对象收费的，须提供收费审批备案表；其中涉及培训

办班收入分配的，还须提供办班备案表、办班协议及要求分

配的申请报告等办班相关资料报送校计财处。

第十四条 根据创收项目情况，在保证学院留存不低于

项目分成收入的 40%的情况下，本院教师课酬一般以教授不

超过 400 元/课时，副教授不超过 300 元/课时，讲师不超过

200 元/课时，研究生不超过 100 元/课时发放。外聘教师课

酬协商解决。管理费、劳务费等不高于项目分成收入的 15%

发放。

第十五条 创收活动和创收经费使用中涉及“三重一大”

相关规定时，须报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2 日发布之日起执行。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2017 年 3 月 28 日

2023 年 9 月 12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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